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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服務e報」內容涵蓋各類活動訊息、教職員工喜訊、人事法令宣導、人事動態、工

作權益、核心議題、生活新知等。各單位如有需要同仁瞭解事項，都可透過本報轉知，本報

為溝通之橋樑，每月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全體同仁參考，如有任何訊息，歡迎來信提供及指教。 

(來信信箱：people@dragon.nchu.edu.tw） 

 

➢ 111年 7月 22日舉辦 111學年度續任學術主管致聘(線上直播) 

➢ 111年 8月 1日舉辦 111學年度卸、新(續)任主管座談會(線上直播) 

➢ 本校 111年 1月至 6月職工績效獎勵評核，獲優良獎以上獎項者 40名，榮譽獎者 21 名。 

➢ 本校 110年度績優技工工友選拔計選出 5名績優技工工友及 1名駐衛警察隊隊員。 

 

 

➢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 國家考試及格及訓練合格電子證書暨證明書，自 111年 8月 1日起至 112年 7月 31

日止免徵電子證書規費: 

一、第一階段為試行階段，自 111 年 8 月 1 日以後訓練期滿或結訓之公務人員考試

及格人員或升官等(資位)訓練合格人員，將開始領取電子證書。 

 

國立中興大學人事服務 e報 

中華民國 111年 7月 

 

第 11107期 

人事室編印 

每月出刊 



中興大學人事室編 - 2 - 

二、第二階段為全面實施階段，自 112年起各種國家考試類別(包含高普考、專技人

員考試、升等升資訓練等)均以發給電子證書為原則，紙本證書不再全面發放。

惟及(合)格人員如有請領紙本證書需求，可於繳納證書規費後發給，符合免徵

證書規費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後發給。 

三、及（合）格人員收到考試院電子證書已製發之電子郵件通知，即可至考試院電

子證書服務網(網址 https://mycert.exam.gov.tw/)或國家發展委員會個人化

資料自主運用平臺(網址 https://mydata.nat.gov.tw/)驗證身分後進行下載，

自行儲存、列印或提供查驗。（教育部 111 年 7 月 11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66244號函） 

❖ 銓敘部修正之公務人員履歷表（以下簡稱履歷表）〈一般〉與〈簡式〉格式，為尊重

個人隱私權及避免就業歧視之爭議，銓敘部就履歷表各項欄位與就業服務法第 5 條

所列禁止歧視規定逐一檢視後予以修正。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刪除「性別」欄位：考量性別欄位涉及個人性傾向的認同及個人隱私。 

二、刪除「照片」欄位：審酌照片主要係供服務機關利於識別之用，與個人工作能

力無涉。 

三、刪除「家屬」項目：「家屬」項目包含「稱謂」、「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職業」及「本人及配偶曾獲配公教貸款或配購公教住宅註記」

等欄位修正填表說明有關「填表人」欄位為簽名或蓋章（視為同等效力）。 

四、填表說明第 1 點增列履歷表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係依公務人員任用

法施行細則第 22條第 1項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教育部 111年 6月 29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4202321號函） 

❖ 有關闡釋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第 3條第 3項規定所稱「性質相近」職缺之意涵:

指該出缺職務之職系，依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規定，係與原公開甄選職缺之職系

列屬「同一職組」或「視為同一職組」（指原公開甄選職缺之職系得單向調任或相互

調任該出缺職務之職系）者。（教育部 111年 6月 20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60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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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 

❖ 教育部函以，「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自 111年 8月 1日

起生效，考量學校已完成或刻正進行聘任專案教師相關作業，如自 111 年 8 月 1 日

起無法進用未符實施原則聘任年齡（65歲）限制規定之專案教師，須於新學年度開

始前重新啟動聘任作業及完成可能影響課務安排與學生受教權益。爰同意學校如於

實施原則訂定發布前，已完成或啟動新（續）聘超過規定聘任年齡專案教師相關聘

任程序，得聘任渠等至本次契約屆滿為止。（教育部 111年 7月 6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0062277號函） 

❖ 教育部函釋「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第 5 點第 1 款但書

經「教育部專案計畫核准者」不受聘任年齡限制規定之適用範圍及認定標準，包括

下列情形（教育部 111年 7月 11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4202265號函）： 

一、依「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

國際頂尖人才作業要點」等特別規定進用者。 

二、從事學術研究或教學有重要貢獻或傑出成就，獲得學術界肯定，並具有下列資

格之一，經學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同意者： 

（一）諾貝爾獎或相當等級之得主。 

（二）國家級研究院院士。 

（三）國際重要學會會士。 

（四）中央研究院院士。 

（五）學術獎得主。 

（六）國家產學大師獎得主。 

（七）國家產學大師獎得主。 

（八）其他在學術或專業領域著有相當於前七目之傑出成就者。 

➢ 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保障 

❖ 教育部函以，「教師請假規則」第 3 條、第 13 條、第 18 條，業經該部於 111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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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 日修正發布，修正重點如下(教育部 111 年 6 月 15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4200873D號書函)： 

一、第 3 條：配合性別工作平等法（下稱性工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將陪產假更

名為陪產檢及陪產假，並由 5 日增為 7 日，及明定陪產檢之請假，應於配偶懷

孕期間為之，至陪產之請假仍於原陪產假所定請假期間為之；明定公立及已立

案之私立學校對編制內專任教師等依規定申請家庭照顧假、生理假、產前假、

娩假、流產假、陪產檢及陪產假，以及因安胎事由申請其他假別之假時，不得

拒絕，亦不得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二、13條：參酌性工法第 15條第 3項及第 21條規定，明定教師因安胎事由請 2日

以上之假者，應檢具醫療機構診斷書。 

三、3條及第 18條：配合陪產假更名為陪產檢及陪產假，修正相關條文。 

❖ 教育部書函以，重申公務員於辦公時間應盡職負責，不得利用上班時間從事與公務

無關之行為，請本校加強宣導並對所屬人員嚴加考核，以維持良好辦公紀律，提升

為民服務品質。(教育部 111年 6月 24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062512號書函)  

❖ 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 111 年 6 月 27 日修正發布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3 條及第 11 條

修正條文，查本次修正係因性工法部分條文業經總統於同年 1月 12日修正公布，並

由行政院定自同年月 18 日施行，該法第 15 條第 5 項規定將「陪產假」修正為「陪

產檢及陪產假」，以公務人員亦為性工法之適用對象，爰作本次修正 (教育部 111

年 7月 1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064873號書函)： 

一、第 3 條：將「陪產假」之假別名稱修正為「陪產檢及陪產假」，並修正其給假

條件、給假日數及給假期間；另明定各機關對公務人員依規定申請家庭照顧假、

生理假、產前假、娩假、流產假、陪產檢及陪產假，以及因安胎事由申請其他

假別之假時，不得拒絕，亦不得影響其考績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二、第 11條：將「陪產假」之假別名稱修正為「陪產檢及陪產假」；另參酌性工法

第 15條第 3項規定，明定公務人員因安胎事由請 2日以上之假者，應檢具合法

醫療機構或醫師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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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函送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假之圖文宣導 1 份，重

申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之權利，查原住民族歲時祭儀為法定休假日，凡具原住民

身分者，得從本人、其父母或其配偶之民族別歲時祭儀期間擇 1 日放假，持足資證

明族別文件即可放假，除此之外無須提供任何證明。又為維護歲時祭儀文化傳承，

本校得衡酌歲時祭儀天數及返鄉路程，以其他假別給予額外放假。(原民會 111年 7

月 4日原民綜字第 1110033883號函) 

❖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依銓敘部 109年 6月 18日令，各機關辦理所屬公務人員

考績時，如遇受考人於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除係冒險犯難因公傷病請公假所致

者外，類推適用公務人員因個人因素留職停薪不在職情形，不辦理年終（另予）考

績，爰刪除「公務人員考績考列丙等人員輔導訓練實施計畫」第 3 點第 1 款但書規

定。(教育部 111年 7月 12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068194號書函)  
 

➢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 108 年至 111 年全國公教員工旅遊平安卡優惠方案，其中「國內外旅遊」保險部分

承保範圍，延長辦理期間自 111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請同仁多加

參考利用。(教育部 111年 6月 29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0063928號書函) 

❖ 轉知銓敘部 110 年 11 月 29 日部退一字第 11054057641 號令修正發布之「公教人員

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修正附表、總說明、對照表一案，本次修正重點係為增進被保

險人權益，參考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規定修正失能種類及不合時宜用語等，以因

應實務認定作業，請同仁參考。(教育部 111年 7月 4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064665

號書函)  

 

➢ 聘僱人員相關 

❖ 勞動部核釋「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70條相關規定，自 111年 6月 27

日生效。(勞動部 111.6.27勞動發管字第 11105097561號) 

https://www.cip.gov.tw/data/news/202207/T-91148804.pdf?s=F9459670D3D11D1BD0636733C6861689&c=F47570171FE2FC8D8C733B7FC1984674&fn=06B448181B79B737C4A3740A32DC99C7A852238F00A7C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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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修正「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相關申請書表，自 111年 6月 30日

生效。(勞動部 111.6.30勞動發事字第 11105083301號) 

❖ 本校工友改僱技術工友評審要點(含附表)業經 44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修正重點

如下： 

(一)第四點：工友改僱技術工友之評選程序，申請人具備之技能除農業相關技能外，

新增電腦操作、土木施作、水電維修、樹木修整、園藝植栽、通信設備維修、

儀器設備操作及維護、鍋爐操作、環保技術、防災技術等計 15項專業技能得不

受本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限制，列入評選。申請改僱者，應確實從

事與業務相關之職務。 

(二)本校工友改僱技術工友申請書及評分標準表：「訓練及進修」分數修正為 4 分，

「與職務相關」之學習時數，最高採計 4 分；「非與職務相關」之學習時數，

最高採計 2分。「獎懲」修正為 5分；「委員會複評」修正為 30分。 

 

 

 

 

姓名 異動類別 原職單位及職務 新職單位及職務 生效日期 

劉曉謙 新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糧署中區分署課員 

總務處事務組 

組員 
111.07.18 

宗欣怡 新進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事務助理員 
111.6.20 

張采薇 新進  
獸醫教學醫院 
行政辦事員 

111.7.1 

黃婷鈺 新進  
獸醫教學醫院 
行政辦事員 

1110.7.4 

黃珮茵 新進  
招生暨資訊組 
行政辦事員 

111.7.7 

夏鳳偲 新進  
人事室 

行政辦事員 
1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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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異動類別 原職單位及職務 新職單位及職務 生效日期 

吳欣儀 新進  
學生事務處健康及諮

商中心 
社工師 

111.7.11 

陳周斌 辭職 
醫學院籌備處 

專任助理教授 

臺中榮民總醫院 

醫師 
111.07.01 

廖上儀 離職 
人事室 

行政辦事員 
行政辦事員 111.6.17 

林 晨 離職 
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

專班 
行政辦事員 

行政辦事員 111.6.23 

林家德 離職 
住宿輔導組 
行政辦事員 

行政辦事員 111.7.8 

畢燕萍 離職 
農藝學系 
事務助理員 

事務助理員 111.7.12 

 

 

序號 徵求校長候選人學校 遞件期限 備註 

1 中華科技大學 111年 7月 26日前 
請詳閱本校電子公文系統/電子

公佈欄，相關推薦書表請於期限

前送達徵求學校。 
2 中國文化大學 111年 8月 3日前 

3 南臺科技大學 
111年 9月 14日下午

5時前 



中興大學人事室編 - 8 - 

 

 

※為促進本校適用勞動基準法同仁對於勞動權益、社會保險及退休生涯規劃

應有之基本認識，本校於 111 年 6月 28 日舉辦「勞動權益宣導暨創造退休

斜槓人生講座」，專題內容擇要刊登，以擴大學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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